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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公平、勞工與弱勢群體權益，並與國家自定貢獻、全球調適目標（Global Goal on Adaptation, 

GGA）等治理制度結合，逐步建構出一套具包容性且公平對待受到影響的脆弱對象。

3.貝倫性別行動計劃：在「性別回應」治理層面，本屆大會也通過「貝倫性別行動計劃」

（Belém Gender Action Plan），不僅接續與強化「利馬性別工作計劃」（Lima work programme 

on gender, LWPG）實施基礎，更提出 2026-2034年氣候與性別工作的中長期策略架構。值得關

注的是，「貝倫性別行動計劃」首次將照顧工作（Care Work）、女性環境捍衛者保護納入，並且

肯認原住民女性在傳統智慧及守護生物多樣性的重要性。此外，並透過推動性別回應預算、制

定性別化監測機制，以確保落實分配正義。

表 2　貝倫性別行動計畫（Belém Gender Action Plan）五大優先領域內涵

優先領域 包容性目標意涵 關鍵行動

1. 能力建構、
知識管理與

溝通

提升各締約方、聯

合國實體及利害關

係人對性別主流化

的理解，確保性別

視角納入氣候政策

與行動。

‧ 強化國家性別與氣候變遷聯絡點（National Gender and Climate 
Change Focal Point）及利害關係人的職能。

‧ 搜集並推廣原住民女性傳統知識。
‧ 在正式與非正式教育中納入性別回應的氣候行動內容。

2. 性別平衡、
參與及女性

領導力

實現氣候治理高層

與談判代表團的性

別平等及參與

‧ 保障女性談判代表比例；在國家級氣候委員會（如NDC 3.0
制定組）中設立婦女席位。

‧ 支持基層女性組織、原住民女性及女性環境運動者參與政策
制定過程。

‧ 資助最脆弱地區（如小島國、最不發達國家）女性代表的差
旅費用，消除參與的經濟門檻。

3. 政策一致性 跨公約與跨部會的

系統性整合

‧ 確保性別視角橫向嵌入調適、減緩、技術轉移等所有議題。；
‧ 促進里約三公約（氣候、生物多樣性、荒漠化）15在性別行

動上的數據共享與協作。

4.性別回應的
執行與支援

工具

確保氣候資金、技

術具備性別敏感度

‧ 推動性別回應預算（Gender-responsive Budgeting）；
‧ 認可照顧工作在提升氣候韌性中的價值，並納入公正轉型討
論。

‧ 簡化女性組織與原住民社群直接取得氣候資金的程序。

5.監測與報告 透過數據收集與分

析，提升性別行動

計畫實施過程的透

明度與問責制

‧ 鼓勵各國收集並報告按性別、年齡等維度分類的氣候影響數
據；

‧ 建立 2029年的期中審查機制，評核計畫的執行成效與挑戰。
‧ 鼓勵締約方在「兩年透明度報告」（BTR）、「國家自定貢獻」
（NDCs）中自願分享氣候政策中落實性別主流化的進展。

資料來源：作者製表

15 「里約三公約」源自 1992年聯合國環境與發展會議 (UNCED)之決議。根據該會議通過之《21世紀議程》
(Agenda 21)與《里約環境與發展宣言》，旨在透過《聯合國氣候變遷綱要公約》(UNFCCC)、《生物多樣性
公約》(CBD)與《聯合國防治荒漠化公約》(UNCCD)三大法律框架，協同應對全球性的環境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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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世代衡平：在COP30期間，「世代衡平」的理念獲得了具體的制度化推進。COP30承繼

並將COP28創設的「主席國青年氣候特使」（Presidency Youth Climate Champion, PYCC）職位

制度化。巴西主席國任命來自亞馬遜地區的非裔青年領袖Marcele Oliveira擔任此職位，讓青年

的聲音不在只是象徵性參與，而是擁有實質治理權力。

此外，巴西總統魯拉也在大會期間接納由YOUNGO提交的《全球青年宣言》（Global 

Youth Statement），並承諾將其中的「氣候教育」與「綠色就業」訴求納入巴西的 SDG 18執行

路徑中，實踐年齡與種族正義的政策整合。

更實質層面的進展則是青年的財務能力賦權。在COP30行動議程方案中，多項由青年主導

的創業、技術創新與調適計畫成功接軌國際氣候資金，讓青年真正擁有財務籌碼及執行權力，

成為實踐跨世代氣候正義的行動領袖，並將理想轉化為實際的氣候韌性解方。

（四）氣候金融的包容性推進：

氣候金融一直是COP大會的關鍵議題與攻防核心。本屆大會在「包容性」的推進，主要透

過制度化手段，驅動資金流向地方社區與脆弱族群。以下摘要整理COP30氣候金融的幾項重點

包容性成果：

首先，確立「永續熱帶森林基金」（Tropical Forests Forever Fund, TFFF）的強制分配機

制。該機制突破傳統的援助框架，轉向「資產報酬」模式，並且明文規定至少 20%資金需直接

撥付予原住民及地方社區。此舉不僅承認基層社群作為自然資本守護者的主體地位，更確保了

守護行為與經濟補償的實質對接，落實金融的實質包容與分配正義。

其次，優化「新集體量化目標」（New Collective Quantified Goal, NCQG），避免債務陷

阱。為緩解脆弱國家（如小島國家與低度開發國家）的財政及債務壓力，COP30針對 1.3兆美

元的NCQG目標強化了「資產性成分」的要求，強調以贈款（Grants）與極優惠貸款為核心，

嚴防氣候融資淪為新興債務陷阱。同時，透過「兩年工作計畫」發揮公共資金的槓桿作用，填

補私部門投資缺口，專注於邊緣社群的調適專案。

第三，多邊開發銀行（Multilateral Development Banks, MDBs）調適指標的標準化。呼應

「2035年調適資金三倍化」的成長願景，多邊開發銀行於COP30建立統一的成果衡量體系，將

包容性因子納入風險評估。將調適行動從抽象宣示轉化為以人為本、可核查的財政韌性指標。

此舉做法也將確保資金精準挹注予受氣候風險衝擊最深的脆弱國家與社會群體。

三、「永續女子天團」出任務： 
為女性、青年與脆弱族群的包容性議題發聲

2025年臺灣綠能公益發展協會結合行政院青年發展署的「青年百億海外圓夢基金計劃」，

帶領兩位「永續女子天團」練習生青年前進COP30。協會主辦及參與了 4場周邊會議，主題分

別為：（1）「極端高溫下的脆弱族群氣候調適解方」，本場論壇關注極端高溫下的性別回應的



42　國際開發援助現場季刊　第二十三期（2026年 3月）

調適策略，並由青年講者分享協會培訓女性成為「酷涼魔法使」幫助弱勢對象因應高溫挑戰的

創意做法。16（2）「從女孩到阿嬤：性別回應的能源解方，邁向跨世代的公正轉型」，本場論

壇邀請來自巴西與印尼專家，分享臺灣與全球落實性別平等綠能解方的最佳實踐方案。協會培

訓「女性能源健檢師」的創新做法，亦獲得國際團隊的正面肯認。17（3）此外，筆者也受邀參

與由臺灣氣候聯盟辦理的「數位賦能、與環境共生」周邊論壇，與國合會及國際產學專家交流

科技如何服務社會福祉與強化氣候韌性。協會透過分享GW100＋綠能公益倡議，提出結合企

業 ESG與非政府組織（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 NGO）一同用綠能點亮社會的創新綠能

解方。（4）第四場的藍區官方周邊論壇，在「賦能包容性氣候、循環、AI與能源轉型方案：全

球南方與脆弱社區中的青年、女性及原住民領導力」主題下，協會更實際帶領青年講者共同分

享臺灣落實氣候正義與能源韌性的解方。18

COP30大會期間，臺灣綠能公益發展協會更致力於看見那些被遺落的聲音。在一場國際殘

疾與發展聯盟（International Disability and Development Consortium, IDDC）主辦的藍區周邊會

議中，我們近身聽見身心障礙族群的訴求。本場論壇透過分析各國自定貢獻內涵，指出身心障

礙人士、年長者、女性在氣候政策中所遭受的排除與挑戰。其中，約有 72%的政府在其國家自

定貢獻目標中未提及身心障礙問題。此外，僅有 14%的政策包含促進包容性的具體措施。另方

面，雖然有超過半數的調適政策有提及身心障礙者問題，但只有 35個國家承諾將採取具體行

動，如實施無障礙溝通或包容性預警系統。在此當中，亦僅有少數NDCs和調適計畫提及身心

障礙的婦女和兒童。

走出COP30會場大門，臺灣綠能公益發展協會也帶領青年一同走上街頭參與「人民大遊

行」（Great People’s March），這場遊行也是睽違 4屆、走出COP場館，近年最大規模的民眾氣

候遊行。本次遊行除了聆聽來自亞馬遜原住民族、基層社會運動、工會、農民、青年與女權倡

議者的訴求，協會亦率領「永續女子天團」並高舉旗幟倡議女性、青年參與的重要性。走在遊

行隊伍中，來自臺灣的聲音不僅獲得遊行民眾參與迴響，未來也期許攜手擴大性別淨零造浪運

動的國際影響力。

最令人印象深刻的一場周邊論壇，是協會前往帕拉聯邦大學（人民峰會場地）與巴西原住

民女性組織「ANMIGA」所進行的深度交流。ANMIGA作為一個橫跨巴西 7個生態系（biomes）

的原住民女性組織，也是COP30推動自然金融與社會對話的重要倡議者。在這個與COP大會

平行的空間裡，她們以歌謠說故事，讓世界各地的氣候工作者看見原住民女性不只是氣候變遷

的受害者，也是地球生態的療癒者與守護者。19

16 參考：https://tgeca.org/2025/11/19/taiwan-women-youth-leaders-cop30-un-climate/ 
17 活動報導：https://tgeca.org/2025/11/19/建議 -permalink-可直接選取複製 -tgeca-cop30-energy-transition-

gender-wave/ 
18 活動報導：https://tgeca.org/2025/11/19/cop30-tech-empowerment-vulnerable-groups-resilience/ 
19 ANMIGA (Articulação Nacional das Mulheres Indígenas Guerreiras da Ancestralidade)。官網：https://anmiga.org

https://tgeca.org/2025/11/19/��ĳ-permalink-�i��������ƻs-tgeca-cop30-energy-transition-gender-wave/
https://tgeca.org/2025/11/19/��ĳ-permalink-�i��������ƻs-tgeca-cop30-energy-transition-gender-wave/
https://tgeca.org/2025/11/19/cop30-tech-empowerment-vulnerable-groups-resilience/
https://anmiga.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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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小結： 
後COP30氣候時代，「全球共作」共創包容性未來

最後，綜合前述討論及參與觀察，本文認為落實包容性氣候治理（Inclusive Climate 

Governance）的重點，必須確保在氣候政策從制定到執行的過程中，能實質納入具有多元背

景、社群身分與知識體系的利害關係人（特別是傳統上被邊緣化的原住民、女性、青年及脆

弱社群）。在具體執行上，包容性的氣候治理範型必須落實「肯認正義」（認可權益及知識價

值）、「程序正義」（賦予參與實權），以及「分配正義」（獲取資源與機會的公平性）。

巴西貝倫的COP30大會已經落幕，全球氣候行動也將邁向新的里程。如同巴西環境與氣候

變遷部長席瓦（Marina Silva）在COP30閉幕全體會議所表達：

「即使我們走得沒有想像中或需求中的那麼遠，但人們仍會認可一件事：我們仍在這裡。

我們仍堅定不移，承諾走完必要的旅程，去克服彼此的差異與矛盾，以緊迫的姿態面對氣候變

遷。」 20

後COP30時代已經開啟，我們必須將氣候變遷視為一場實踐全球集體共作的行動旅程，而

唯有努力落實「不遺落任何人」的核心精神，才能打造一個真正平等、包容且具韌性的永續未

來。

展望未來，本文認為COP30的包容性成果也可作為指引臺灣未來氣候外交、國際合作的重

要策略方針：

（一）落實脆弱族群的包容性治理及數據調查，接軌國際氣候治理

目前臺灣在氣候政策中對脆弱族群的具體數據仍顯零碎，應透過跨國研究合作、建立標準

化的評估體系，讓落實「包容性」成為可量化並接軌國際氣候治理的政策目標。

（二）結合科技賦權與金融包容性設計，擴展國際綠能及減碳公益合作

臺灣綠能公益發展協會近年與AVPN、Google等全球企業及影響力投資網絡合作。未來亦

期待有機會與全球南方國家（Global South）或小島國家建立夥伴關係，輸出具包容性的綠能公

益及社區能源行動方案，協助開發中國家提升能源與氣候韌性。

（三）擴大青年、女性與NGO的參與力量，成為全球氣候行動的造浪者

本屆COP30期間，協會攜手「永續女子天團」讓世界各國看見青年與女性的行動力量。未

來的國際合作，臺灣社會亦可善用「性別」與「青年」等議題擴展串聯，可在國際氣候場域展

現影響力，並以公民社會的創新行動填補國際政治的斷點。

20	 Silva, M. (2025, November). Speech by Minister Marina Silva at the closing plenary session of COP30. Ministry of 
Environment and Climate Change, Brazil. https://www.gov.br/mma/pt-br/noticias/speech-by-minister-marina-silva-
at-the-closing-plenary-session-of-cop30

https://www.gov.br/mma/pt-br/noticias/speech-by-minister-marina-silva-at-the-closing-plenary-session-of-cop30
https://www.gov.br/mma/pt-br/noticias/speech-by-minister-marina-silva-at-the-closing-plenary-session-of-cop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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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盤點到行動：
從COP30看全球氣候治理架構的轉折

論國合會的發展合作實踐

曾筠凊

財團法人國際合作發展基金會研究發展考核處處長

劉玲君

財團法人國際合作發展基金會研究發展考核處高級管理師

摘要

近年來全球氣候治理的重心，從承諾轉為強調如何落實與調適，發展合作機構的角色也正

面臨結構性的轉變。對許多開發中國家而言，當前的挑戰已不再僅是提出氣候承諾與否，而是

是否具備將承諾轉化為具體行動與可執行計畫的制度與能力。2025年於巴西貝倫舉行的第 30 

屆《聯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締約方大會（UNFCCC COP30），正標誌著國際氣候行動從目

標設定與全球盤點階段，邁入落實並與氣候金融銜接為核心的階段。本文整理COP30所呈現

的重要政策轉折與趨勢，並透過案例分析，說明財團法人國際合作發展基金會（國合會）近年

推動的氣候合作策略，並以國合會的 2項計畫案例說明臺灣如何協助包括小型島嶼開發中國家

（Small Island Developing States, SIDS）在內的脆弱國家善用科技工具結合社會經濟發展解方，

使之從高度氣候脆弱的狀態，邁向具備國際氣候資金申請、執行與專案整備能力的「自然資本

國家」。本文認為臺灣以科技為核心的發展合作模式，不僅回應國際間對氣候正義與韌性建構

的政策需求，也在實務層面為結合氣候行動與綠領就業提供了可行做法。

關鍵詞： 氣候調適、發展合作、自然解方（NbS）、氣候資金準備度、小型島嶼開發中國

家（SIDS）、國合會、監測、報告與查證（MRV）、綠領就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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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從全球盤點走向加速行動

2025年底，第 30屆《聯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締約方大會（UNFCCC COP30）在巴西貝

倫（Belém）舉行。這座位於亞馬遜雨林門戶的城市，不僅在地理上具有象徵意義，也凸顯本屆

會議與自然保育及永續發展議題的緊密連結。

COP30也是《巴黎協定》（Paris Agreement）10週年，因此這次會議也被視為檢視各國減

碳承諾是否落實的重要節點，但本屆會議自籌備階段起即爭議不斷。首先約 1,600名化石燃料

相關遊說人士獲准進入談判場域，引發民間團體質疑；會議期間，場內外亦出現多起抗議行

動，包括原住民族團體認為本屆會議未充分納入其聲音，透過封鎖出入口與衝入會場等方式表

達訴求，並與維安人員發生推擠，導致場館出入一度中斷。在會議尾聲，藍區國家展館更發生

火警事故，迫使談判暫停 1。

儘管過程充滿波折，COP30所呈現的整體方向仍相當清楚：國際氣候治理正逐步從過去著

重承諾與長期目標設定，轉向更強調執行能力、調適措施與實際落實的階段。這樣的轉變，也

使氣候金融更加重要。而對發展合作而言，氣候變遷不再只是環境議題，更是直接影響國家發

展、財政穩定與社會公平的重要因素。因此，發展合作不能只停留在資金投入，更需戮力協助

夥伴國建立長期韌性與自主能力。

作為臺灣專責援外事務的機構，國合會目前在海外派遣 22個技術團、約 250名專業人員，

長期參與各國發展計畫。這種高度在地導向的合作模式，使國合會能結合既有計畫經驗與對夥

伴國發展脈絡的理解，將國際氣候政策轉化為具體、可執行的在地解方。

本文探討國合會如何透過科技應用與計畫設計，協助夥伴國對接全球氣候金融體系，並在

此過程中帶動綠色韌性與綠領就業。

二、從COP30趨勢看夥伴國發展需求

（一）自然與生態系統成為核心議題

過去國際氣候談判多以能源轉型與溫室氣體減量（mitigation）為主軸，但本屆會議選在亞

馬遜雨林舉辦，也再次提醒全球：若無法加速保育與恢復自然生態系統，《巴黎協定》的溫控

目標將難以實現。

在COP30中，森林與海洋被並列為兩大核心主題。森林方面，巴西宣布啟動「熱帶森林

永久機制」（Tropical Forests Forever Facility, TFFF），會議首日即獲得超過 55億美元承諾，並

1 UNFCCC, 〈Joint media statement from the COP30 Presidency and UN Climate Change〉, (Belém: UNFCCC, 
2025年 11月 20日 ), 頁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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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調以長期、結果導向的方式保護熱帶雨林 2。海洋方面，會議推動 「藍色國家自定貢獻挑戰」

（Blue NDC Challenge）與「Ocean Breakthroughs Framework」，鼓勵各國將海洋納入國家自定

貢獻（Nationally Determined Contributions, NDCs），並透過One Ocean Partnership提出至少 200

億美元的再生海域投資構想 3。

這些發展對臺灣夥伴國具有高度意義。目前臺灣 12個友邦中，有 8國屬於小型島嶼開發中

國家（Small Island Developing States, SIDS），長期面臨海平面上升與極端氣候衝擊；另有部分

中南美洲與非洲友邦，擁有關鍵的森林與陸域自然資產。COP30所形塑的新政策方向，意味著

這些國家原本被視為發展限制的自然脆弱性，未來可能轉化為具有價值的「自然資本」。

（二）啟動「貝倫 1.5℃任務」

COP30期間啟動「貝倫 1.5℃任務」（Belém Mission to 1.5），旨在回應全球盤點所揭示的

減量缺口與調適需求，並協助所有締約方在下一輪國家自定貢獻中提升企圖心，並確保承諾能

真正轉化為具體執行行動，也就是將 1.5℃從倡議轉化為具體、持續且可檢驗的全球共同任務

框架。該框架要求各國在加強政策規劃時，應同時加強投資、技術移轉與能力建構方面的國際

合作，特別是協助最脆弱國家強化其執行能力 4。

另本次會議多項談判中亦凸顯開發中國家權利與結構性脆弱性，會議強調未來所有制度

改革、資金配置、技術協助與能力建構均須優先支持小型島嶼開發中國家、最低度開發國家

（Least developed country, LDCs）及其他受氣候衝擊最深的脆弱國家 5；以《巴黎協定》第 9條

所規範之氣候資金義務為例，會議期間即重申已開發國家應向開發中國家提供資金以支持其減

緩與調適行動，尤其是 SIDS與 LDCs，會議亦決議啟動為期兩年的「氣候融資工作方案」，加

強對透明度報告、調適與損失與損害的資金支持。另為確保資金確實流向最脆弱國家，締約方

亦同意由已開發國家與開發中國家代表共同擔任調適資金會議主席，顯示氣候正義議題亦在全

球氣候治理架構中發酵。

臺灣友邦多屬低度開發國家或小型島嶼開發中國家，過往多將本會現行技術合作計畫視為

協助其發展之重要支柱，而如何提升其NDC規劃與落實能力，以強化與氣候資金之連結，可

預見將成為友邦未來環境及氣候面向之主要發展需求。

2 Ministry of Environment and Climate Change of Brazil, 〈Tropical Forests Forever Facility: A innovative global 
fund for forest conservation〉, (Brasília: MMA, 2025年 11月 ), 頁 1、2

3 Ocean & Climate Platform, 〈Blue NDC Challenge and the Ocean Breakthroughs Framework: Mobilizing 20 
billion for ocean regeneration at COP30〉, 《Ocean & Climate Policy Reports》 12:1(2025年 11月 ), 頁 5-7。

4 G20 Brazil & UNFCCC, 〈The Belém Mission to 1.5℃ : A Roadmap for Accelerated Climate Action and 
Ambition〉, (Belém: G20 Secretariat, 2025年 11月 ), 頁 1、3。

5 UNFCCC, 〈Decision -/CP.30: Strengthening Support for Small Island Developing States and Least Developed 
Countries in Climate Action〉, (Belém: UNFCCC, 2025年 12月 ), 頁 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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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氣候資金與損失與損害基金的運作與挑戰

在氣候資金方面，COP30全球盤點結果指出開發中國家在 2035年前每年所需的氣候資金

將至少高達 1.3兆美元，對此各國同意至該年將「氣候調適資金」（adaptation finance）提高 3

倍 6；COP29提出之新集體量化目標資金（(New Collective Quantified Goal on Climate Finance, 

NCQG）也進入實質談判階段，強調未來資金規模需大幅提升，並提高資金可近性與優惠程

度，同時將調適、損失與損害等領域納入核心，使資金體系更能回應脆弱國家需求 7。

惟在實際運作方面，SIDS或 LDCs是否真的能連結氣候資金？以「回應損失與損害基金」

（Fund for Responding to Loss and Damage, FRLD）為例，該基金 2025年初約有 7.86億美元資金

承諾注入 8，並已開始受理最脆弱國家提出的技術協助與財務需求申請（500至 2,000萬美元區

間計畫）9，但觀察其資金運作、審核方式，仍高度仰賴對氣候損害的科學歸因與量化證據，而

對多數 LDCs、SIDS或脆弱國家而言，長期缺乏系統性氣象與生態數據，使其在制度上被排除

於氣候金融體系之外，形成人為的氣候不正義。

（四）科技機制為開發中國家與 SIDS創造新機會

COP30決議文亦強調科技機制（technology mechanism）在全球氣候行動中的重要角色，包

括提升潔淨能源、調適科技與創新解方的能力，並鼓勵科技機制進一步拓展與各國研究機構、

多邊與區域開發銀行及私部門間的緊密合作 10。

對 SIDS與開發中國家而言，科技機制有其意義，包括在氣候監測、預警系統、再生能源

等方面，科技能直接提升其調適能力，也能改善資料蒐集與分析能力。這類科技導入，不僅有

助於縮小技術落差，也將影響開發中國家是否能連結國際氣候資金。

三、國合會的氣候合作架構：從援助邏輯走向投資邏輯

在近年來氣候治理轉型下，國際發展合作的重心不應僅是提供單純援助（aid-based 

approach），而應將如何協助開發中國家連結氣候資金以強化其調適能力視為發展重點。

而國合會長期以來結合科技解方，協助夥伴國導入衛星遙測、數位監測平臺及資料分析工

6 UNFCCC, 〈Second Global Stocktake Synthesis Report: Financing Needs and Gaps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Belém: UNFCCC, 2025年 11月 ), 頁 15、18。

7 Independent High-Level Expert Group on Climate Finance, 〈Scaling Up Investment for Climate and Development: 
Third Report〉, (Baku & Belém: IHLEG, 2025年 11月 ), 頁 3-5。

8 Board of the Fund for Responding to Loss and Damage, 〈Report on the Operationalization and Initial Funding of 
the FRLD〉, (Belém: UNFCCC, 2025年 1月 ), 頁 5、8。

9 Board of the Fund for Responding to Loss and Damage, 〈Initial Resource Allocation and Programming Modalities 
of the Fund for Responding to Loss and Damage〉, (Belém: UNFCCC, 2025年 1月 ), 頁 12、15。

10 UNFCCC, 〈Decision -/CP.30: Enhancing the Role of the Technology Mechanism in Supporting Global Climate 
Action〉, (Belém: UNFCCC, 2025年 12月 ), 頁 3、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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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的做法，已為未來連結氣候資金提供良好的基礎，倘能續協助其建立符合國際標準的監測、

報告與查證（Monitoring, Reporting & Verification, MRV）體系，不僅能提升夥伴國建構調適所

需之技術能力，也為其申請各類氣候資金提供可靠數據。

實務上，國合會近來也將「氣候資金準備度」（finance readiness）視為發展合作的目標，一

方面透過設置物聯網感測設備、自動監測站、數位管理平臺，以及相關能力建構，培育能夠自

主管理氣候資產的在地專業人才；另方面逐步建立從基線資料收集、風險評估到政策規劃的完

整制度鏈，提供MRV資料建置、自然資本量化、數位治理平臺操作及風險評估報告等解方，

以確保未來氣候金融申請具備可審計、可量化的科學依據，進而降低申請門檻，提升成功率。

換言之，國合會從單純援助邏輯邁向連結氣候資金邏輯之操作包括在的可行性、融資價值

以及規模化三項原則：

（一）可行性（workable）

所設計的計畫需符合在地實際經濟發展需求、技術能力及社會制度環境，確保計畫可順利

執行。

（二）融資價值（bankable）

計畫能被金融市場與國際氣候基金認可，具備量化成果、可審核數據與可預測的風險管理

機制，吸引公、私部門資金投入。

（三）可規模化（scalable）

示範計畫應具向其他地區或國家複製與擴散的潛力，促進制度性改變與長期經濟轉型效

益。

透過上述原則與做法，國合會在推動各項計畫過程中，亦系統性培訓在地青年與社群，強

化其數位監測與永續資源管理能力，使原有勞動力逐步轉型為具備氣候治理與環境管理能力的

綠領人才，在兼顧可行性、具融資價值與規模化潛力的前提下，相關計畫亦可持續創造在地綠

色就業機會，進而實質帶動綠領就業發展。綜上，國合會將氣候行動轉化為驅動地方經濟轉

型、提升綠領就業與制度韌性的長期投資。

四、從氣候脆弱性到治理能動性（agency）-以國合會計畫為例

本文將透過瓜地馬拉與帛琉兩項案例，說明發展合作如何在科技導向與制度設計的支撐

下，協助夥伴國由被動承受氣候衝擊，轉向具備主動治理與投資吸引力的行動者。兩案例分別

聚焦於陸域自然資本（森林與農業碳匯）與海洋自然資本（漁業與海洋保護），共同展現自然解

方（Nature-based Solutions, NbS）在結合數位治理、監測報告與查證體系，以及氣候金融邏輯

後，如何由單一調適措施，升級為可被納入國家治理與國際投融資架構的制度化路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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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瓜地馬拉：從扶植生計型產業到自然碳匯治理的制度轉型

國合會自 2014年起推動之竹產業發展計畫，最初目的在於活化農村經濟、提升在地產值並

創造就業機會。透過技術移轉與產業輔導，計畫逐步建置約 300公頃商用竹林、成立竹材加工

與研發中心，並輔導超過 35家相關業者，使竹產業整體產值提升約 2.8倍，奠定了穩固的產業

化基礎。

隨著國際氣候治理將自然碳匯納入核心政策工具，此一具備長期運作基礎的產業計畫進一

步被重新定位為氣候調適與減緩兼具的NbS示範案例。竹類植物因其生長快速、高固碳能力與

可替代木材之特性，被視為兼顧生態與經濟效益的關鍵自然資產。國合會在第二階段策略中，

將氣候治理邏輯系統性地導入計畫設計，促使其由傳統農業扶植，轉型為可被納入國家氣候治

理與金融體系的制度性工具。

在「可行性」（workable）層面，計畫透過導入衛星遙測與地理資訊系統（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 GIS），建立既有竹林分布、成長速率與採收週期之科學化監測機制，避免

過度擴種或資源錯置，確保計畫在生態承載範圍內運作。此一科技導向的管理模式，使傳統林

業活動得以升級為具備氣候調適功能的生態治理措施。

在「融資價值」（bankable）層面，國合會協助瓜地馬拉政府建構自然碳匯的數位化基線資

料，並建立符合國際標準之監測、報告與查證系統，使竹林所產生的環境效益得以被量化、驗

證並轉譯為具備公信力的氣候數據。此一制度建構為後續銜接國際碳市場與氣候金融機制奠定

關鍵基礎，包括與 Verra「碳驗證標準」（Verified Carbon Standard, VCS）等國際認證體系之對

接潛力，提升該計畫在國際金融體系中的可投資性。

在「可規模化」（scalable）層面，計畫不僅停留於示範性質，而是透過建構完整的綠色產

業鏈，涵蓋育苗、精準種植、加工製造至高價值竹積層材生產，使產業具備穩定收益模式。此

一商業路徑結合透明數據與制度化管理，成功吸引多邊開發銀行（如中美洲銀行）及私部門關

注，並展現向中美洲區域複製擴散的潛力。

瓜地馬拉案例顯示，當既有農業產業在科技治理與制度化設計下被重新定位，自然資產得

以由地方生計工具，轉化為具備氣候治理與金融價值的碳匯資本，當NbS結合科技治理與金融

邏輯時，甚至可同時促進氣候調適、經濟發展與綠領就業。

（二）帛琉：從氣候衝擊承受者到數位海洋治理與藍色金融主體

帛琉案例則進一步說明， SIDS如何透過數位科技與制度能力建構，突破「高度脆弱卻難

以融資」的結構困境，成為具備治理能動性與投資可信度的藍色經濟主體。

帛琉陸域面積僅約 459平方公里，然其專屬經濟區（exclusive economic zone, EEZ）面積

高達約 60萬平方公里，海洋國土約為陸地的 1,300倍。海洋資源既是其經濟命脈，亦是其面對

氣候變遷衝擊時最關鍵的自然防線。帛琉政府於 2015年通過法案設立「帛琉國家海洋保護區」

（Palau National Marine Sanctuary, PNMS），並於 2020年正式運作，將約 80%的 EEZ劃設為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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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禁採區（No-Take Zone）11，成為全球規模最大的海洋保護區之一 12。然如此高標準的保護承

諾，若缺乏有效的執法與數據支撐，將難以長期維持其政策正當性與經濟可行性。

國合會因此以「數位海洋治理」為核心切入點，協助帛琉跨越由保育走向藍色金融的制度

門檻。在執行層面，計畫整合自動識別系統（Automatic Identification System, AIS）、岸基接收

站與地理圍籬（geofencing）技術，使漁船於進出海洋保護區時能即時接收警示訊號，大幅提升

執法效率並降低非法捕撈風險。此一數位化工具不僅強化海洋保育成效，也降低了長期治理成

本。同時，國合會推動漁獲申報與管理系統的全面數位化，系統性蒐集漁獲種類、數量、尺寸

與捕撈位置等關鍵資訊。這些高解析度數據為帛琉政府提供了制定永續漁業政策的科學依據，

也使其海洋資源管理具備可預測性與可審計性，進一步符合國際氣候與藍色金融機構對資料透

明度的要求。在氣候金融層面，上述數位治理基礎顯著提升帛琉的「氣候資金準備度」（finance 

readiness），使其在申請「回應損失與損害基金」（FRLD）及推動藍色債券、藍色融資等金融

工具時，具備可信的證據基礎。

帛琉案例突顯 SIDS如何透過數位科技，將高度脆弱的海洋依賴結構，轉化為具備治理與

金融價值的藍色經濟體系。帛琉因此得以由氣候衝擊的被動承受者，轉型為具備制度能力與投

資吸引力的藍色經濟治理能動者，展現 SIDS 在全球氣候治理體系中更具主體性的發展路徑。

綜合瓜地馬拉與帛琉兩項案例，本文認為科技導向 NbS 在不同地理與發展條件下，呈現高

度一致的轉型邏輯。兩國原本皆被視為高度氣候脆弱的開發中經濟體：瓜地馬拉面臨森林退化

與農村生計脆弱，帛琉則高度依賴海洋資源並暴露於極端氣候與海平面上升風險之中。然而，

在國合會的技術介入與制度設計支持下，這些「脆弱性」有機會避免僅被視為風險來源，而是

被重新界定為可治理、可量化、可融資的自然資本。

兩案例的共通關鍵在於透過數位科技與 MRV 體系，彌補過往阻礙其進入國際氣候金融體

系的結構性缺口。無論是瓜地馬拉竹林碳匯的衛星遙測與數據驗證，或帛琉海洋保護區的即時

監測與漁業資料數位化，科技治理的引入使自然資產得以轉譯為符合國際標準的政策與金融語

言，進而提升國家在全球氣候治理架構中的能動性。13

此亦顯示，科技並非單純作為效率提升工具，而是促成治理角色轉變的關鍵制度槓桿，使

夥伴國由氣候衝擊的被動承受者，轉型為具備規劃、執行與吸引投資能力的行動主體。

11 Palau National Marine Sanctuary Office, 〈Palau National Marine Sanctuary: Strategic Plan 2022-2026〉, (Koror: 
PNMS, 2022年 ), 頁 5、12。

12 The Pew Charitable Trusts, 〈Palau National Marine Sanctuary: A World-Class Protected Area〉, (Washington, 
D.C.: Pew, 2020年 4月 ), 頁 1、3。

13 瓜地馬拉竹林碳匯計畫參照 Verra, 〈Verified Carbon Standard (VCS) Program Guide〉, (Washington, D.C.: 
Verra, 2023年 ), 頁 5、12；帛琉案例則係透過自動識別系統（AIS）建立監測、報告與查證（MRV）數位監
控數據，符合 International Finance Corporation, 《Guidelines for Blue Finance》, (Washington, D.C.: IFC, 2022
年 1月 ), 頁 8、11 之可追溯系統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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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結論：投資韌性，邁向共享繁榮的氣候治理路徑

本文認為，COP30所揭示的氣候治理轉折，對發展合作機構來說亦是新的發展契機。未來

發展合作，不再僅是資金與技術的提供者，而是需要更積極的扮演連結在地需求與國際氣候金

融標準的「制度轉譯者」（institutional translator）角色。

國合會的實務經驗顯示，當發展合作聚焦於氣候資金準備度（finance readiness），並系統性

整合科技治理、制度設計與能力建構時，確實有助於降低夥伴國進入氣候金融體系的門檻，特

別是對 SIDS與 LDCs而言更為關鍵。此一模式亦可協助夥伴國因應損失與損害基金等新興機制

所高度要求的科學證據與治理能力。

對臺灣而言，這種以科技為核心、以制度為導向的發展合作路徑，不僅有助於提升合作成

效，也能強化我國在全球氣候治理中的政策能見度與實質參與空間。若能將韌性視為投資標

的，而非僅是援助對象，發展合作將更有機會同時帶動氣候正義、經濟轉型與綠領就業，並協

助全球南方國家逐漸從被動調適，走向具備主動治理能力的發展模式。


